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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70号

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

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

《人造板生产热能中心工程设计规范》的公告

现 批 准 《人造板生产热能中心工程设计规范》为国家标准， 

编号为 0 8  50879— 2013， 自 2014年 7 月 1 日起实施。其中，第 

5.0 .15、5.0 .18、 6 .1 .3、 8 .1 .1、 8 .1 .5、 8 .2 .4、 8 .2 .6、 8 .2 .8、 

8 .2 .13、9 .2 .6条为强制性条文，必须严格执行。

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

2013年 1 2月 1 9 日



前 言

本规范是根据原建设部《关于印发〈2005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

范制定、修订计划〈第二批〉〉的通知》〈建标函〔2005〕124号）的要 

求 ，由国家林业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 

完成。

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，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，认真总 

结实践经验，参考有关国内外标准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 

最后经审查定稿。

本规范共分 9 章，主要内容包括总则，术语，设计容量与供热 

介质，热能中心的布置，燃料的贮存与输送，热能中心设备及系统， 

工艺布置，监测与控制，土建、电气、采暖通风和给水排水。

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，必须严格执行。 

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

释，中国林业工程建设协会负责日常管理，国家林业局林产工业规 

划设计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。为了提高规范质量，请各单 

位在执行中注意积累资料，总结经验，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 

处，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国家林业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（地 

址 ：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130号，邮 政 编 码 以 供 今 后 修  

订时参考。

本规范主编单位、参编单位、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査人： 

主 编 单 位 ：国家林业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 

参 编 单 位 ：常州能源设备总厂有限公司 

常州联合锅炉容器有限公司 

主要起草人：张 春 利 肖 小 兵 王 玉 中 岑 瑞 鹏 刘 占 场  

李 光 牛 京 萍 廖 勇 勤 王 云 祥 吴 振 年



吴 嫦 娥 田 志 叶 于 建 亚 陈 坤 霖 喻 乐 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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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 文 剑 米 泉 龄 邱 雁 石 福 元 张 建 辉  

主要审查人：叶 克 林 常 建 民 言 智 刚 郭 西 强 常 英 男  

华 毓 坤 吴 荣 秋 周 志 远 郭 慎 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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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0 . 1 为使人造板生产热能中心工程设计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有 

关方针政策，符合安全生产、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、技术先进、经济 

适用的要求，制定本规范。

1 . 0 . 2 本规范适用于符合下列条件的热能中心工程设计：

1 以人造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树皮、锯屑、砂光粉等木质废 

料为主要燃料；

2 采用层燃、室燃或组合的燃烧方式；

3 可同时产生蒸汽、有机热载体、热烟气等多种热载体。

1. 0̂  3 人造板生产热能中心工程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，尚应 

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


2 术 语

1. 0̂  1 热能中心 1:1161:11131 6116187

以木质废料(树皮、锯屑、砂光粉等 )为主要燃料，采用层燃、室 

燃或组合的燃烧方式，可同时产生多种热载体 (蒸汽、有机热载体、 

热烟气等〉，为人造板生产提供热能的成套设备其相关的辅助建 

筑物、构筑物的统称。

1. 0，2 砂光粉 8311(1 丨 118

人造板生产过程中进行砂光作业时产生的粉状物料。

2，0，3 含水率 1110丨81111*6 001116111

物料中所含水分质量与绝干物料质量的百分比。

1. 0  ̂4 混合废料 爪 丨 8̂1316

树皮、板边、锯屑等混合在一起组成的潮湿、松散的物料。

0  ̂5 粉状废料  如 81

砂光粉、废纤维等含水率低、细小呈粉状的物料。

2，0丨6 给粉机 41131 (沈如!"

将粉状废料送入木粉燃烧器给粉管道的设备。

1. 0  ̂7 混合室 1111x1118 431111)61

将来自燃烧室的高温烟气与来自调温风机的冷空气混合或同 

时与来自蒸汽锅炉和（或）有机热载体炉的低温烟气混合，以使烟 

气温度调节至干燥机所需温度的设施。

2.0 .8 紧急排放烟 @ 611161*861107 3130^

设置在燃烧室顶部用于在超温、超压或断电等紧急情况下，能 

自动开启排出燃烧室高温烟气的烟囱。

2.0.9  启动排放烟0  31：3『1：-叩 8130^

在热能中心启动和调试或人造板生产线干燥机停运过程中，



用于排放来自热能中心烟气的烟囱。

1. 0丨 10 主引风机 111(1110601 & 8̂11

维持燃烧室负压，并将热烟气直接输送至人造板生产线干燥 

机的引风机。



3 设计容量与供热介质

3.0 . 1 热能中心的设计容量应根据计算热负荷确定。热负荷的 

计算宜包括生产、采暧通风和生活用热量，以及各项热损失和自用 

热量。生产热负荷应根据人造板生产的用热特点经分析后确定。 

3̂  0̂  2 热能中心供热介质的选择应根据生产工艺等要求确定，并 

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中密度纤维板工程设计规范》 50822和 

《刨花板工程设计规范》 50827的有关规定。

3.0 . 3 热能中心供热参数的选择应能满足生产工艺需要和合理 

用热的要求，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中密度纤维板工程设计规 

范》0 8  50822和《刨花板工程设计规范》0 8  50827的有关规定。



4 热能中心的布置

4 . 0 . 1 热能中心位置的选择以及各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布置应符合 

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 50016和《工业企业总平面 

设计规范》0 8  50187的有关规定。

4 . 0 . 2 热能中心位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应符合人造板工程总平面布置及运输的要求；

2 应靠近人造板生产热负荷较大的干燥工段；

3 应便于燃料的收集、贮存、输送和灰渣排除；

4 应便于管道布置。

4̂  0，3 热能中心宜露天布置，在寒冷地区可室内布置或局部封闭。

4 . 0 . 4 热能中心辅助间应统一规划、集中布置。电控室、控制室 

宜选择朝向较好、方便进出的位置。

4 . 0 . 5 热能中心周围宜设置环形道路。



5 燃料的贮存与输送

5.0 . 1 热能中心应以人造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木质废料为主要 

燃料。当废料量不足时，可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确定补充燃料。 

补充燃料可采用外来木质废料或燃油、天然气、煤气等。

5.0 . 2 废料量应根据人造板生产工艺和原料种类等因素确定。

5，0  ̂3 热能中心工程的设计应取得作为燃料的木质废料的燃料 

特性资料。

5.0 . 4 补充燃料的选择应经过技术经济比较，在经济合理的原则 

下确定。

5.0 . 5 当采用燃油、天然气或煤气作为补充燃料时，热能中心工 

程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锅炉房设计规范》 50041和《石油 

库设计规范》0 8  50074等的有关规定。

5.0 . 6 热能中心宜设有废料棚，废料棚应设置围墙。贮存量应根 

据生产中产生的废料量和场地的情况确定。当采用补充燃料时， 

应单独设置堆场。

5丨0  ̂7 热能中心可采用供贮存混合废料的封闭式废料仓，废料仓 

的贮量宜大于5卜的炉排计算燃料消耗量。

5.0 . 8 热能中心应设置供贮存粉状废料的木粉仓。木粉仓的选 

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中密度纤维板工程设计规范》 50822 

和《刨花板工程设计规范》0 8  50827的有关规定。

5.0 . 9 废料仓宜采用移动底板式卸料装置。

5.0 . 1 0 混合废料输送可采用带式或板链式输送机。当采用单路 

系统时，其驱动装置宜设有备用。输送系统运输能力应根据炉排 

的最大计算燃料消耗量和运输不平衡系数等因素确定，不平衡系 

数取值不宜小于1 .5。



5 . 0 . 1 1 混合废料输送系统宜设置除铁装置。

5 . 0 . 1 2 当混合废料的尺寸不符合要求时，应设置切削或破碎设 

备，切削或破碎设备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。

5 . 0 . 1 3 燃烧室前给料装置应采取防止燃料堵塞的措施。

5，0，1 4 混合废料输送系统在燃烧室前宜设置燃料加湿系统。

5 . 0 . 1 5 燃烧室前的给料装置必须设置自动灭火系统。

5，0，1 6 粉状废料输送应采用气力输送。

5 . 0 . 1 7 给粉机宜采用螺旋输送机，每台给粉机的最大输送能力 

不宜小于燃烧器最大燃烧能力的130^ 。

5 . 0 . 1 8 粉状废料燃烧系统必须在燃烧器前的燃料输送管道上设 

置防回火装置。



6.1 燃 烧 设 施

6 . 1 . 1 热能中心的燃烧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应适应木质废料的燃烧，且废料在含水率变化范围内应能 

稳定燃烧；

2 应安全可靠；

3 应燃烧效率高；

4 热负荷调节范围应满足人造板生产热负荷的变化，在低负 

荷情况下应能稳定燃烧；

5 应有利于保护环境；

6 能耗应低；

7 维修应方便。

6，1. 2 混合废料的燃烧设备宜采用往复推动炉排，粉状废料的燃 

烧设备应采用喷燃设备。

6 . 1 . 3 燃烧室必须设置紧急排放烟国，并应设置自动控制装置。 

6.2 烟风、除尘、除渣系统

6̂  1.1 燃烧室的炉排燃烧系统和喷燃系统应单独配置一次风机。 

6 . 2 . 2 蒸汽锅炉和有机热载体炉应单独配置引风机。引风机宜 

采用调速电机。

6，1. 3 烟气系统应设置烟气混合室，混合室应配置调温风机。 

6 . 2 . 4 燃烧室宜采取降低烟气温度的措施。

6，1. 5 风机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应选用高效、节能和低噪声风机；

2 风机的风量和风压应根据额定容量、燃料、燃烧方式和通

6 热能中心设备及系统



风系统的阻力计算确定，并应计入当地气压，空气、烟气的温度和 

密度对风机特性的修正；

3 炉排燃烧系统的一次风机、二次风机风量的富裕量均不宜 

小于计算风量的 10^ ，风压的富裕量均不宜小于计算风压的  

20^ ；

4 喷燃系统的一次风机、二次风机风量的富裕量均不宜小于 

计算风量的 1 0 ^ ，风压的富裕量均不宜小于计算风压的20^ ；

5 引风机风量的富裕量均不宜小于计算风量的10^ ，风压 

的富裕量均不宜小于计算风压的20^ ；

6 在常年运行中应处于较高的效率范围。

6 . 2 . 6 风、烟管道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应保证风、烟管道短捷、平直，且气密性好、附件少和阻 

力小；

2 对烟道的热膨胀应采取补偿措施；

3 应设置必要的热工和环保测点。

6 . 2 . 7 热能中心应设有启动排放烟囱，与主烟道之间应设有  

风门。

6 . 2 . 8 蒸汽锅炉和有机热载体炉应设有吹灰器，吹灰介质可采用 

压缩空气或蒸汽。

6 . 2 . 9 烟气净化应采用干式除尘方式，除尘器的选择应满足人造 

板生产对烟气质量的要求，并应使除尘器在常年运行中处于较高 

的效率范围。蒸汽锅炉和有机热载体炉的引风机前宜设置除  

尘器。

6 . 2 . 1 0 除尘器的配置与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应设置密封排灰装置；

2 应采取防腐蚀和防磨损的措施；

3 应设置密闭输送和密闭存放灰尘的设施。

6̂  1 1 除渣系统宜采用刮板式输送机。

6̂  1.1 2 除渣机水封应设有自动补水装置。



6.3 . 1 有机热载体炉的循环泵应设有紧急电源或采用柴油机栗 

作为事故备用泵。

6.3 . 2 有机热载体系统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，还应符 

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有机热载体炉》(^已/了 17410、《锅炉安全技术监 

察规程》7 3 0  00001的有关规定。

6.3 有机热载体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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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工 艺 布 置

0̂  1 热能中心工艺布置应确保设备安装、操作运行、维护检修 

的安全和方便，应保证设备布局紧凑、合理，烟、风道及各种管线连 

接短捷、整齐，并应使热能中心空间紧凑、占地少。

0̂  2 热能中心露天布置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应选择适合露天布置的燃烧室、锅炉及其辅助设备，测量 

控制仪表和管道阀门等附件应采取防雨、防风、防冻和防腐等 

措施；

2 水位、压力、温度和流量等测量控制仪表应集中设置在仪 

表控制室内；

3 风机、水泵等辅助设备露天布置时，应采取防雨、防风、防 

冻、防腐和防噪声等措施。

7 . 0 . 3 主要阀门、风门及其执行机构和热工监测、控制装置等的 

布置应便于操作和维护检修，必要时应设置平台和扶梯。

7 . 0 . 4 操作地点和通道的净空高度不应小于2111，并应满足起吊 

设备操作高度的要求。

7 . 0 . 5 风机、水泵等附属设备的上方宜设置起吊装置或采取起吊 

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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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监测与控制

8.1 监 测

8  ̂1. 1 热能中心必须装设监测安全运行参数的仪表，并应符合表

8.1.1 的规定。

表 8.1.1 热能中心装设监测安全运行参数的仪表

序号 监 测 项 目
监澜仪表

指示 积算 记录

1 燃烧室凰度 V V

2 燃烧室负压 V V

3 有机热载体炉进、出口热载体温度 7 箦 V

4 有机热载体炉进、出口热载体压力和压差 V 关 V

5 有机热栽体炉膨胀箱液位 V 箐 长

注 ：1 表中 “V "为需装设广 # ”为可不装设；

2 蒸 汽 锅 炉 监 测 仪 表 的 设 置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锅 炉 房 设 计 规 范 I 

08 50041的有关规定；

3 有机热栽体系统监测仪表的设置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I 有机热栽休炉 1 

08 /7  17410、1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》780 00001的有关规定。

8̂  1. 2 热能中心应装设监测安全及经济运行参数的仪表，并应符 

合 表 8，1 .2 的规定。

表 8.1.2 热能中心装设监测安全及经济运行参数的仪表

序号 监 测 项 目
监测仪表

指示 积算 记录

1 风机进口风门开度或调速风机转速 V 长

2 风机负荷电流 V

3 对流受热面进、出口烟气压力 V 并

4 除尘器出口烟气压力 V 并

^ 12 ^



续 表 8.1.2

序号 监 测 项 目
监测仪表

指示 积算 记录

5 一次风压及各风室风压 V 关

6 二次风压 V 关 关

7 有机热载体炉膨胀箱内热载体温度 V 关

8 水栗、油系出口压力 V 关

9 循环油泵进、出口压力 V 关 关

10 水泵、油泵负荷电流 7 关

11 热能中心总电耗量 7 关

注：1 表中“V ”为需装设， 为可不装设；

2 风机、水泵和油泵电流负荷仪表，在无集中仪表箱及功率小于 2 ( ^ 1 时，可 

不装设；

3 蒸 汽 锅 炉 监 测 仪 表 的 设 置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锅 炉 房 设 计 规 范 》 

08  50041的有关规定；

4 有机热载体系统监测仪表的设置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有机热载体炉》 

(^只/丁 17410、《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》丁50 00001的有关规定。

8̂  1. 3 热能中心宜装设监测下列安全及经济运行参数的指示仪表：

1 给粉机转速；

2 烟气含氧量或二氧化碳含量；

3 引风机轴承温度；

4 干燥机烟气入口风门开度。

8 . 1 . 4 热能中心宜设置燃烧室火焰监视系统。

8̂  1. 5 热能中心必须装设报瞀信号，并应符合表8，1. 5 的规定。

表 8.1.5 热能中心报瞀信号装设表

序号 报 瞀 项 目
报瞀侑号

参数过离 参数过低 设备故障停运

1 燃烧室温度 7 关

2 燃烧室负压 V V

3 有机热载体炉出口热载体温度 V 关

4 有机热载体炉进、出口热载体压差 V V 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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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 表 8攀1.5

序号 报 瞀 项 目
报瞀傕号

参数过离 参数过低 设备故陣停运

5 有机热载体炉膨胀箱液位 并

6 有机热载体炉循环泵 營 7

7 有机热载体炉引风机前烟气温度 V 关 关

8 蒸汽锅炉引风机前烟气温度 V 关

9 炉前料斗燃料温度 V 关 长

10 燃烧室爐火 关

11 炉排 并 关

注 ：1 表中“V ”为 需 装 设 ，“ 丨" 为可不 装 设 ；

2 蒸 汽 锅 炉 报 瞀 傕 号 的 设 置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锅 炉 房 设 计 规 范 》 

08 50041的有关规定；

3 有机热 载 体 系 统 报 瞥 倌 号 的 设 置 还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有 机 热 载 体 炉 》 

08 /7  17410、《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》朽 !； 00001的有关规定。

8丨2 控 制

8，1.1 热能中心应采用计算机集中控制系统，并宜采用与热能中 

心成套的设备。

8 . 2 . 2 热能中心应设置燃烧室温度自动调节装置。

8.2 . 3 热能中心宜设置燃烧过程自动调节装置。

8.2 . 4 热能中心必须设置燃烧室超温、超压自动保护装置。

8.2 . 5 蒸汽锅炉应设置给水自动调节装置，宜设置连续给水自动 

调节装置，备用电动给水泵应装设自动投入装置。

8.2.6 蒸汽锅炉必须设置极限低水位、蒸汽超压自动保护装置。

8.2 . 7 有机热载体炉应设置出口热载体温度自动调节装置。 

8.2.8 有机热载体系统必须设置下列情况时的自动保护装置：

1 膨胀槽液位下降到低于极限位置时；

2 有机热载体炉出口热载体温度趄过规定值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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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有机热载体炉出口热载体压力超过规定值时；

4 循环泵停止运转时。

8 . 2 . 9 烟气混合室应设置温度自动调节装置。

8 . 2 . 1 0 炉排燃烧系统的一、二次风机，主引风机和炉前给料装 

置、炉排减速箱之间应设置电气联锁装置。

8 . 2 . 1 1 混合废料输送系统各设备之间应设置电气联锁装置，应 

在正常工作时能按顺序停车，其延时时间应能达到空载再启动的 

规定。

8̂  1. 1 2 粉状废料输送系统各设备之间应设置电气联锁装置。

8 . 2 . 1 3 热能中心必须设置下列情况时自动切断粉状燃料供应的 

电气联锁装置：

1 燃烧室温度低于规定值时；

2 燃烧室负压低于极限值时。

8 . 2 . 1 4 热能中心的电动设备、阀门和烟、风门等宜设置远距离控 

制装置。

8̂  1. 1 5 热能中心控制系统的供电应设置不间断电源供电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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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土建、电气、采暖通风和给水排水

9.1 土 建

9.1 . 1 热能中心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和耐火等级的要求应符合现 

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 50016和《锅炉房设计规范》

0 8  50041的有关规定。

9.1 . 2 建筑物应预留能通过最大搬运件的安装孔。

9.1 . 3 电控室、仪表控制室宜设吊顶。

9.1 . 4 平台和扶梯应选用不燃烧的防滑材料。操作平台宽度不 

应小于 800111111，扶梯宽度不宜小于 700111111。平台和扶梯上部空 

间净髙不应小于2111。经常使用的钢梯坡度不宜大于45\

9.1 . 5 设备吊装孔以及高位平台周围应设置防护栏杆。

9.1 . 6 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屋面、楼面、地面活荷载的确定应符合现 

行国家标准《锅炉房设计规范》 50041的有关规定。

9 .2 电 气

9.2 . 1 热能中心的供电负荷级别应根据人造板生产的负荷级别 

和热能中心工艺要求等因素确定。

9.2 . 2 热能中心可设置变、配电室。当賓高压用电设备时应设置 

高压配电室。

9  ̂1. 3 热能中心各房间及构筑物工作面上人工照明照度值应符 

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 50034的有关规定。

9.2 . 4 蒸汽锅炉水位表、锅炉压力表，仪表屏和其他照度要求较 

高的部位应设置局部照明，照度宜大于50 I X 。

9.2 . 5 在装设蒸汽锅炉水位表、锅炉压力表，给水泵以及其他主 

要操作的地点和通道宜设置事故照明，照度宜大于50 I X 。



9 . 2 . 6 木粉输送管道必须采取防静电接地措施。

9 . 2 . 7 烟囱及室外布置的设备应采取防雷接地措施。

9 . 3 采 暖 通 风

9 . 3 . 1 热能中心的采暖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采暖通风与空 

气调节设计规范》 50019和《锅炉房设计规范》0 8  50041的有 

关规定。

9 . 3 . 2 电控室、仪表控制室宜配置空调装置。

9 . 3 . 3 有机热载体循环泵房宜设置机械通风装置，通风量可按每 

小时不少于6 次的换气次数计算。

9 . 4 给 水 排 水

9 . 4 . 1 热能中心的进水管应接自有可靠保证的室外管网。

9̂  4̂  2 设备的冷却水宜用作除灰渣用水。

9 . 4 . 3 热能中心的消防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 

规范》0 8  50016和《锅炉房设计规范》 50041的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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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范用词说明

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

同的用词说明如下：

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：

正面词采用“必须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严禁”；

2〉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：

正面词采用“应” ，反面词采用“不应”或“不得”；

3〉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：

正面词采用“宜” ，反面词采用“不宜”；

钧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，采用“可”。

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…… 

的规定”或“应按……执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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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

人造板生产热能中心工程设计规范

0 8 50879-2013

条 文 说 明



明说订制

《人造板生产热能中心工程设计规范》 50879— 2013，经住 

房和城乡建设部2013年 12月 1 9 日以第270号公告批准发布。

为便于广大建设、监理、设计、施工、房屋业主和市政基础设计 

管理部门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， 

《人造板生产热能中心工程设计规范》编制组按章、节、条顺序编制 

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，对条文规定的目的、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 

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。但是，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 

等的法律效力，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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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 . 0 . 1 本条阐述了制订本规范的目的和宗旨。

热能中心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木质废料（树皮、锯屑、砂光粉 

等 )作为燃料，产生人造板生产所需要的热能，既节约能源，又消除 

对环境的污染，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随着人 

造板工业的发展，许多企业采用了该项技术，多年来运行情况良 

好。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发展，热能中心的供热技术已日趋完善，应 

用更加普遍。

热能中心工程的设计在燃料、燃料来源、燃料的收集、贮存与 

输送，供热载体、监测与控制等方面都与一般锅炉房的设计有很多 

不同之处。为满足日益增多的热能中心工程建设的需要，统一和 

明确设计原则和技术要求，使设计有章可循，根据国家建设主管部 

门的要求，单独组织编写本规范，并强调与现行国家标准《锅炉房 

设计规范》0 8  50041、《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》丁30 00001等配 

套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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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 语

0  ̂4、2，0# 5 人造板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木质废料大致可分为 

两类：混合废料和粉状废料，根据两种废料的不同特点热能中心采 

取了不同的贮存、输送和燃烧方式，进行了有效的燃烧利用。粉状 

废料适合采用喷燃的方式燃烧，含水率一般小于8^ ，粒度一般不 

大 于 3111111，不符合要求的细料可按一定比例掺混在混合废料中。 

混合废料适合采用炉排燃烧，含水率一般在3 0 ^以上。



3 设计容量与供热介质

3.0 . 1 人造板生产的用热负荷应根据生产线原料种类、生产工艺 

以及不同的生产季节等因素经分析后确定。并结合实际运行和管 

理的经验，合理确定用热负荷，避免热负荷计算偏差过大，从而影 

响热能中心容量确定的合理性。

3.0 . 2 根据人造板生产的工艺要求，干燥采用热烟气作为供热介 

质，热压采用有机热载体作为供热介质，热磨机的蒸煮以及制胶采 

用饱和蒸汽作为供热介质。

热能中心可同时产生多种热载体 :蒸汽、有机热载体、热烟气 

等，可以同时满足人造板生产的不同用热要求。燃烧室产生的高 

温烟气可分为三路，有两路分别进入蒸汽锅炉和有机热载体炉作 

为热源换热产生所需要的一定参数的蒸汽和有机热载体，通过控 

制单独配置的引风机的烟气流量来调节其出力的大小；另一路高 

温烟气直接进人混合室，与来自调温风机的冷空气以及来自蒸汽 

锅炉、有机热载体炉的低温烟气进行混合，产生干燥机所需温度的 

热烟气，再由主引风机输送至人造板生产线干燥机。

3.0 . 3 热能中心的供热参数的确定以满足人造板生产用热的要 

求为原则。在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中 密 度 纤 维 板 工 程 设 计 规 范 》

0 6  50822和《刨花板工程设计规范》0 8  50827中对用热介质和供 

热参数均作了规定，热能中心应满足其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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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热能中心的布置

1  0，2 本条确定了热能中心位置选择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几个因素。

热能中心是人造板生产线的配套设施，其位置的选择应符合 

人造板生产线的总体布置，在考虑至各用热负荷点的距离以及方 

便布置管道的同时，还要考虑来自不同工段废料的输送便利。

4 . 0 . 3 燃烧室、换热装置、除尘器、引风机等设备的体积都比较 

大，采用露天布置可节省建筑材料，节省建设投资，加快建设进度， 

同时也改善了通风、采光和运行条件。

4 . 0 . 4 辅助间根据需要可考虑设置电控室、仪表控制室、变压器 

室和配电室，水泵间、水处理间、除氧间，有机热载体循环泵间和有 

机热载体储箱间，修理间、化验室，休息室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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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燃料的贮存与输送

5 . 0 . 1 热能中心所产生的烟气直接用作生产线干燥机的加热介 

质，烟气的质量应满足用热设备和产品质量的要求。

5 . 0 . 3 燃料特性分析数据是工程设计和设备制造厂进行热能中 

心设计时所必需的重要数据，但在实际设计当中，燃料特性分析数 

据往往不易及时取得，为设计方便，本规范将以往相关工程的实测 

数据和实际经验进行了分析总结，见 表 1，供设计时参考选用。

表 1 木质废料燃料的主要特性分析数值

序号 废料名称 形态
粒度

(爪爪）

发热量

(^!/^)

含水率

( ^ )

1 树皮及堆场废料 片状
幻 50父

30X20
14500〜9800 30〜80

2 木片筛选废料 粒状 《 5 X 5 X 2 15200〜10500 30 〜80

3 齐边废料 块状
0 5 0 父

3 0 X 2 0
18500〜17900 5〜8

4 废纤维 粉状 ^ 1 17500〜12200 10 〜50

5 废刨花 粉状 ^ 1 19100〜18900 2〜3

6 制材锯屑 粉状 ^ 3 15800〜11100 30〜80

7 锯屑 粉状 ^ 3 18500〜17900 5〜8

8 砂光粉 粉状 ^ 3 18500〜17900 5〜8

5̂  0̂  6 热能中心在人造板生产线正常生产时的废料量基本上可 

以由热能中心烧掉。但在调试等阶段，会产生比正常生产情况下 

更多的废料，如废纤维等，造成积压，因此废料棚可适当考虑此情 

况下的废料容量。

5 . 0 . 9 移动底板卸料装置是专门设计用于锯屑和树皮这一类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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湿、松散燃料的输送设备。它由几个在钢底板上滑动的金属框架 

构成，框架由液压驱动将燃料推到料仓端部，落到后续输送设  

备上。

5̂  1 0 热能中心采用连续机械化上料，炉前燃料储仓一般较小， 

因此对上料系统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应有保证。单路系统为保证在 

发生故障时，及时完成检修，采取库存易损备件（滚筒、链条等）是 

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。

5，0，1 1 混合废料中的金属物（铁钉、铁丝等）对炉排有直接破坏 

作用，应排除。

5̂  1 2 炉排燃烧对废料的尺寸有一定的要求，应根据设备制造 

厂提出的对燃料颗粒尺寸的要求，合理选择切削或破碎设备。切 

削或破碎设备运行时，为防止石块、铁件等飞溅，应采取设置防护 

罩等安全防护措施。

5 . 0 . 1 3 燃烧室前给料斗中的燃料容易搭桥而阻塞，应采取有效 

地防止搭桥的措施。一般可采用渐扩直立式落料管和拨料装置。

5 . 0 . 1 5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为防止炉排上火焰沿给料装置回 

火 ，燃烧室前给料装置必须设有自动灭火系统。

5 . 0 . 1 8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粉状废料喷燃系统投入运行时，燃 

烧室必须保持一定负压，以防止正压回火，为确保安全，必须在木 

粉燃烧器前的燃料输送管道上装设可靠的防回火装置，通常采用 

单向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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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1 燃 烧 设 施

6̂  1. 1 本条确定了在燃烧设备选择时需要重点优先考虑的几个因素。 

6，1. 2 往复推动炉排通过固定炉排片和活动炉排片之间的往复 

运动，在燃料沿炉排传送过程中，将料层不断翻动拨松，使燃料与 

空气充分接触，增强燃烧效果；通过连续调节炉排的推进速度，可 

使炉排上的料位高度随燃料含水率的变化而进行调整，增强对废 

料含水率变化的适应能力；通过对给料量的控制以及对一次风量 

的调节和合理分布，使燃烧充分、稳定、效果好。

木粉燃烧器的选择应根据燃料特性和燃烧室的结构特点进行， 

同时还要考虑对负荷变化的适应性及低噪声运行等方面的要求。

热能中心的燃烧室可同时设置两种燃烧设备，以适应两种形 

态废料（混合废料和粉状废料）的燃烧。两种燃烧设备的燃烧能力 

应根据两种燃料的小时最大燃烧量确定，并应满足热能中心设计 

容量的要求。同时宜根据生产的实际情况，考虑留有一定的富裕 

量。如在生产薄板时，砂光粉的量会大量减少，此时要求炉排的燃 

烧能力仍能满足生产热负荷的要求。

6 . 1 . 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紧急排放烟囱设置在燃烧室顶部，可 

以在超温、超压或断电等紧急情况下自动开启，排出燃烧室高温烟 

气，是保护燃烧室安全的必要设施。

6.2 烟风、除尘、除渣系统

6 . 2 . 9 引风机前设置除尘器可以有效降低灰尘对风机叶片的磨 

损，减少维修量，延长风机的使用、年限。同时部分烟气采用了二级 

除尘，也可提高除尘效果。

6 热能中心设备及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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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工 艺 布 置

7 . 0 . 5 在设计中根据设备的大小、起吊件重量、起吊的频繁程度 

等因素适当考虑设置起重设备，有利于设备和管道阀件的搬运和 

检修，同时减轻检修人员的劳动强度，提髙工作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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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监测与控制

8 . 1 监 测

8 . 1 . 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根据热能中心的运行特点，并按现行 

《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》丁30 00001的有关规定，为了确保热能 

中心的安全运行，本条规定了热能中心必须装设监测安全运行参 

数的仪表。

8.1 . 5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控制室内应装有显示表 8 .1 .5 内容 

的报警信号。当参数偏离规定值(过高或过低〉或出现重要设备故 

障等异常情况时，发出灯光和音响信号，以引起值班人员注意，及 

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，避免事故的发生。

8丨2 控 制

8 . 2 . 1 热能中心里的燃烧和各种热载体产生等过程都比较复杂， 

采用计算机集中控制系统可以实现各种自动调节功能，确保和提 

髙安全、经济运行水平，同时也减轻了值班人员的劳动强度，改善 

了工作条件，提高了供热效率，在安全、经济运行和节约能源等方 

面效果显著。

8.2 . 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热能中心运行时燃烧室温度必须控 

制在规定值以下，避免超温烧坏炉墙而损坏燃烧室。同时燃烧室 

必须保持一定负压，以防正压导致回火等事故。热能中心在燃烧 

室顶部设有紧急排放烟囱，在超温或超压的紧急情况下能自动开 

启 ，排出燃烧室高温烟气，同时停炉，确保燃烧室和系统设备的  

安全。

8 . 2 . 6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根据《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》丁80 

00001的有关规定制订本条，以确保蒸汽锅炉及其系统的安全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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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2 . 8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根据《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》丁30  

00001的有关规定制订本条，以确保有机热载体炉及其系统的安 

全运行。

8.2 . 1 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当燃烧室温度低于规定值时，会影 

响粉状燃料的燃烧效果，甚至会发生爆燃等事故;燃烧室负压低于 

极限值时，会导致回火等事故发生。所以必须装设当燃烧室温度、 

负压低于规定值时自动切断粉状燃料供应的电气联锁装置。

^ 36 ^



9 土建、电气、采暧通风和给水排水

9.1 土 建

9 . 1 . 3 制订本条的目的是改善值班人员的工作环境，同时也有利 

于仪器、仪表，电控装置等的布置空间保持卫生、清洁。

9.2 电 气

9 . 2 . 6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木粉在输送过程中与管壁的摩擦会 

产生静电，本条规定的目的是防止因静电的积聚而发生爆炸。

9 . 3 采 暖 通 风

9 . 3 . 2 为了改善值班人员的工作条件，尤其当控制室装有计算机 

控制装置时，为了满足室内温度、湿度的要求，装设空气调节装置 

是必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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